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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有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下 須 予 公 佈 權 益 的 人 士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出現變動，閱讀有關資料，須一併細
閱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

據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緊隨分拆完成後，按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可
得的資料，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將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或
債券中擁有於股份在聯交所上市後（假如彼等於利福持股量至分派記錄日期保持不變），
隨即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作出披露的權
益及╱或淡倉（如適用）（包括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
的權益及╱或淡倉），或預計將直接或間接擁有已發行股票投票權10%或以上的權益：

股份的權益及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持有或擁有
權益的

股份數目
權益概約
百分比 (%)

劉鑾鴻先生 實益擁有人 [編纂 ] [編纂 ]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1） [編纂 ] [編纂 ]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2） [編纂 ] [編纂 ]

United Goal 實益擁有人（附註1及5） [編纂 ] [編纂 ]

Asia Prime 受控制法團權益
 （附註3及5）

[編纂 ] [編纂 ]

Dynamic Castle 實益擁有人（附註2及5） [編纂 ] [編纂 ]

Bellshill Investment Company 實益擁有人（附註4） [編纂 ] [編纂 ]

Qatar Holding LLC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4） [編纂 ] [編纂 ]

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4） [編纂 ] [編纂 ]

FMR LLC 投資經理 [編纂 ] [編纂 ]

附註：

1. [編纂 ]

2. [編纂 ]

3. [編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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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編纂 ]

5. 劉鑾鴻先生為United Goal之董事以及Asia Prime及Dynamic Castle之唯一董事。

本集團其他成員於已發行股份投票權之權益

股東名稱
本集團
成員名稱 身份

持有或擁有
權益的股份
數目╱已
注資之

資本金額
權益概約
百分比 (%)

Smart Success 

 Investment Limited

捷金（附註1） 實益擁有人 4,000股 40

益良（附註2） 實益擁有人 4,000股 40

九百投資 上海久光（附註3） 實益擁有人 3,600,000

美元
30

附註：

1. 捷金由榮曉有限公司及Smart Success Investment Limited（該公司除透過分別於捷金及益良擁有
40%股權而作為捷金及益良的主要股東外，屬一名獨立第三方）分別擁有60%及40%。

2. 益良由榮曉有限公司及Smart Success Investment Limited（該公司除透過擁有捷金及益良40%股
權而作為捷金及益良的主要股東外，屬一名獨立第三方）分別擁有60%及40%。

3. 上海久光由Gainbest Assets Limited、九百投資及九百集團分別擁有65%、30%及5%，除九百投
資及九百集團各自於上海久光的30%及5%的權益以及其相應於上海九百擁有38%和12% 的權
益外，九百投資及九百集團屬獨立第三方。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得悉
任何其他人士將於緊隨上市完成後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作出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預計將直接或
間接擁有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10%或以上的權益。


